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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B7_9E_E5_A4_96_E5_c65_535044.htm 第一条 总则 根据国

家教育部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有关文件，结合我校实际情

况，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中的推荐参加提前招生考试的学生

，指教育部限定的全国17所著名外国语学校推荐参加外语类

专业提前招生考试的前20%学生。竞赛得奖和其他保送推荐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另行操作，不占20%的比例。 推荐的学生

能否被高校录取，由高校根据学生参加各高校自行组织的统

考及面试成绩决定。近几年，高校不断放大参加提前招生考

试的名额，参加考试的学生有较高的淘汰率。制订本规程的

目的之一，是推荐合适的学生参加合适的高校提前招生考试

，尽最大可能减少推荐名额的浪费，尽最大可能避免实际无

效的推荐。 第二条 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根据国家教育部文件，

全国17所著名外国语学校推荐参加提前招生考试的前20%学生

，名单须事先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同时在教育部相关网站

公示，各中学不得临时变更。 推荐参加提前招生考试的学生

，必须参加相应高校自行组织的全国统一的提前招生考试及

综合面试，考试科目由各高校自主决定。 教育部最近特别强

调，各高校提前招生考试须在中学寒假开始后进行，若因特

殊情况需要提前必须报教育部批准，但考试时间不得早于1

月1日，预录取名单在5月份公布。被录取为小语种专业的学

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外国语语言文学或英语专业。 第三条 

工作机构 为做好此项工作，我校成立2008学年高三学生参加



高校提前招生考试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宣传联络

小组和纪律检查小组。 一、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应

政策并全面领导此项工作，处理突发事件和对应急事项的临

时决策。 二、纪律检查小组主要职责是对全过程进行监察，

确保推荐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杜绝出现推荐过程

中的不正之风。 三、推荐工作小组主要职责是执行推荐工作

的有关规定，按要求和程序推荐名单。 四、宣传联络小组主

要职责是负责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接待高校来校招生的领导

和专家、协助高校组织考务、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并参

加考试，组织和报送有关材料。 第四条 学生参加提前招生考

试的推荐程序和规则 一、资格审定 （一）推荐高校提前招生

考试的学生，必须完全符合以下4项基本条件： 1．具有我校

学籍的在读应届高中毕业生； 2．高三年级的政治思想品德

考核为优； 3．高考科目省高中会考成绩优良； 4．高中阶段

未受过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 （二）有以下情况的不予推荐

： 1．在参与学校各种项目过程中，出现严重违约行为，给

学校信誉造成不良影响的学生不予推荐。 2．为规避高校实

际录取数产生缺额导致学校信誉受损的风险，已办理出国申

请或正在办理出国申请手续的学生不予推荐。 3．在推荐过

程中，学生或家长对来我校招生的高校工作人员进行无理取

闹并影响最后录取结果的，学校有权取消推荐资格。 二、确

定并上报推荐名单 （一）推荐程序和规则 对高中阶段综合素

质分居年级前50%的学生，按照英语学科高中阶段总评成绩

之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确定前20%学生的名单，如果英

语成绩相同，则以综合素质成绩排序。若有学生自愿放弃被

推荐权，其后面的名次依次递进。 若推荐过程中按上述规定



出现人数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人数时，可以适当放宽要求，

具体政策须经工作小组集体商议并报领导小组同意后，方可

执行。 （二）提交申请并签协议 被推荐参加高校提前招生考

试的学生必须填写《参加高校提前招生考试推荐申请表》，

并与学校签订《推荐参加高校提前招生考试协议》。不递交

申请表或不签协议的，视作自动放弃推荐资格。 （三）向相

关高校报送参加提前考试的学生名单 1．根据国家教育部有

关政策，采用“来一所高校，公布一所高校的政策，择优推

荐学生报考这所高校”的工作方式。 有关高校名额到达我校

后，我校将向推荐的学生公布，对参与推荐竞争的学生，按

其报考高校要求的考试科目的相应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

按照高校限定的人数择优推荐；若几所高校名额同批到达，

学生只能选择报考其中一所。 对推荐学生有性别要求的高校

，学校将根据高校文件精神，对申请该校的学生按性别分别

进行成绩排序。 提前招生信息的告知采用班主任到班级向全

体学生提醒，同时学校在固定栏目张贴公告的办法。学生对

自己要报考的学校事先要有计划和判断，个别学生因没有听

清有关情况或没有阅读布告栏而耽误申报时限，须自行负责

。家长要事先充分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帮助孩子作出合理、

合适的选择，家校要共同努力，谨防因提前招生工作导致个

别学生学习分心而影响正常学业。 2．已经推荐参加某高校

提前招生考试的学生，在高校录取名单没有正式发布之前（

口头告知不能作为依据），不能参加其他高校推荐。参加某

高校提前招生考试，成绩公布后没有被录取的学生，若另一

高校推荐名额出现空缺，可以申请参与推荐；若另一高校推

荐名额已报满，不得参与推荐，以保证机会公平。 第五条 宣



传、审批、材料组织、考试和录取 （一） 宣传联络小组收到

高校提前招生的文件后，要及时向学生宣传，并会同高三年

级组有序地做好符合条件学生的报名工作。 学生参加提前考

试的推荐材料要按高校的有关要求组织，由学生自行填写有

关材料，高三年级组长及有关班主任负责指导。宣传联络小

组要对学生填写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材料填写规范、

准确，并符合相应高校的要求。 （二） 推荐工作小组要按规

程做好推荐工作，推荐名单必须集体商量，商量过程要有会

议记录，确定的名单要报组长审批。 （三） 学校只负责向各

高校推荐相应学生，并帮助组织有关考务、组织学生参加考

试，录取与否由相应的高校全权决定。 （四）若出现本学期

末个别高校已公布预录取名单的情况，已被高校预录取的学

生下一学期必须按照我校统一规定时间注册、入学，并完成

集训、社会实习等有关学业。不按时报到注册的学生，没有

正常完成学业的学生，根据教育厅有关学籍管理的规定，将

不发给毕业证书，同时，我校将按有关规定报告相关高校，

取消其录取资格。 （五）已推荐参加提前招生考试的学生，

在高校没有公布录取结果时，学校不再出具出国申请的各种

文本。已被高校预录取的学生，学校也不予办理各种出国申

请文本。 第六条 推荐工作纪律 一、严格按照国家教育部、省

教育考试院的有关文件规定以及本规程，规范操作。 二、高

校招生老师的姓名、电话、住址等有关情况，属工作机密，

任何人不得泄露，学生及家长不得打听高校招生老师的姓名

等有关情况。任何学生或家长不得在非工作场合擅自接触高

校来我校招生的老师，或做其他有悖于招生公平的行为。任

何学生及家长不得干预高校的正常录取工作。 三、学生的推



荐名单和预录取情况，学校一律张榜公布。 四、学校相关工

作人员不得干涉高校的正常录取工作。 五、学生及家长若发

现推荐考试过程中有不合法或作弊现象，可向学校纪律检查

小组或上级有关部门举报。 第七条 附则 一、本规定仅限

于2008学年高校提前招生推荐工作，以前的规定与此规定不

一致的，以此规定为准。 二、本规定中提到的高中阶段成绩

及总评，均指高一、高二全学年及高三（上）期中考的成绩

及总评。 三、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校长室。 更多2009年高考信

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